
福州市工程技术人员交通专业
职称评审答辩考核流程及有关事项

一、答辩对象自述（约三分钟）
自述内容主要包括：一是任现职以来的主要专业技术业绩、

专业心得、工作成果、获奖情况等；二是代表作的主要内容、选

题思路、对实践工作的指导意义等。自述内容必须真实有据,不得
弄虚作假。（自述以答辩考核小组评委现场要求为准）

二、答辩对象回答问题（约五分钟）
答辩出题方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与答辩对象的申报专

业相关，考察其基础理论水平；二是与答辩对象的论文代表作相

关，考察其专业学术水平；三是与答辩对象的专业工作业绩相关，

考察其专业技术水平。具备规定学历和资历的答辩对象，每人回
答两道题；破格和跨专业等申报的答辩对象加试一道题。

三、答辩考核小组提问（约两分钟）
答辩考核小组在答辩对象自述和回答必答题的基础上，可针

对答辩对象的专业工作业绩、代表作（论文）等有疑问的地方进

行提问，答辩对象应如实回答。

四、答辩考核小组鉴定
答辩考核小组在对代表作（论文）等进行鉴定的基础上，对

答辩对象的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并做出是否具备相关专业级

别职称评审条件的答辩考核意见。

五、有关事项
1.本次答辩以市交通专业职改办工作人员短信或电话通知为

准（一般提前 3-5 日），答辩对象应提前做好参加答辩的准备，如

未能参加答辩者不再另行安排答辩，一律按弃权处理，答辩对象

应准时到场，迟到 15 分钟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
2.答辩对象参加答辩时，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，主动提前

上交随带的通讯、电子工具或设备，其他资料一律不得带入考场，

答辩顺序以现场抽签为准，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统一管理。

3.本次答辩考核实行盲审，答辩对象自述过程不介绍姓名和

工作单位（项目名称可介绍），否则视同作弊，取消答辩资格。

4.答辩考核成绩作为最终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，不对外

公布。


